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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年8月30日召开的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如下：以

公司总股本4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24,000,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8,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9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9月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9月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9月8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63 衢州成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 08*****402 衢州同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8月31日至登记日：2021年9月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公司相关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若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因自身需要等原因减持股票的， 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除权除息事

项，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 根据上述承诺，公司2021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价格

亦作相应调整。

七、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航埠镇凤山路19号

咨询联系人：徐益曼

咨询电话：0570-3376108

传真电话：0570-3376108

八、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金沃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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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完毕的公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戈尔” 或“公司” ） 于2021年07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89），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和高级管理

人员张铁镭先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

中：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500,000股，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18%；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50,000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5%。

公司于2021年08月31日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分别出具

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截至本公告日，两位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本次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情况

（一）减持股份来源：

两位股东本次减持的股份均为伊戈尔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上市后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加的股份。（王一龙先生的股份源于原股东贵州英威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解散清算之非交易过户股

份、张铁镭先生的股份源于原股东正安县凯诺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解散清算之非交易过户股份）

（二）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王一龙 大宗交易 2021年08月31日 12.00 3,500,000 1.18%

张铁镭 大宗交易 2021年08月31日 12.00 750,000 0.25%

（三）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一龙

合计持有股份 14,257,744 4.81% 10,757,744 3.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64,436 1.20% 64,436 0.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693,308 3.61% 10,693,308 3.61%

张铁镭

合计持有股份 3,039,773 1.03% 2,289,773 0.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59,944 0.26% 9,944 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79,829 0.77% 2,279,829 0.77%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期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王一龙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张铁镭先生严格遵

守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

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二）本次减持计划，上述股东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预披露。 截至本公告日，减持股份与已披露的减

持计划、承诺事项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实际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价格，与上述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时对减持数量、减持价格作出的承诺一致。

（三）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一）上述股东分别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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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中天金融，证券代

码：000540） 于2021年8月30日、8月31日、9月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与佳源创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收购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事项。 公司筹划将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佳源创盛，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9月1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46）。

（二）公司拟购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1%—25%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

在进程中，公司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公司于2021年8月28日披露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 2021年1-6月，公司因受计入

当期损益的借款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结转的房地产销售收入结构与上年同期结转销

售收入的结构差异导致当期房地产销售毛利下降等原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970,527.3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3.71%。

（四）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五）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六）公司近期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经核实，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八）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

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 公司除正在推进的将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佳

源创盛的资产出售事项和拟购买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项外，目前没有任何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 公司拟将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佳源创盛的资产出售事项处

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论

证和沟通协商后最终确定，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正在推进的拟购买华夏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事项，尚未形成最终方案，未进入实质性审批程序，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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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永和” ）

●本次担保金额：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内

蒙永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2021年8月31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称

“民生银行”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内蒙永和提

供最高额人民币伍千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1年3月16日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

等金融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及资金需求情况，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商业银行申请贷款等金融业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万元（除以美元存款提供全额质押担保贷款等金融业务和银行承兑

汇票票据池转开票业务外）并提供相应担保。 其中，公司、金华永和氟化工有

限公司、内蒙永和、邵武永和金塘新材料有限公司向民生银行申请集团综合授

信额度人民币30,000万元，该等授信额度以金华永和位于金华市婺城区汤溪

镇下伊村（金西开发区）土地使用权及地面建筑物和内蒙永和位于四子王旗

乌兰花镇黑沙图工业园区土地及地上建筑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方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水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乌兰花镇黑沙图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

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仪器仪表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消毒剂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消

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类监控化学品中

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仓储;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

货物）;第一类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内蒙永和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1年6月30日，内蒙永和总资产

为134,681.04万元，净资产为60,906.16万元；2021年1-6月，营业收入为56,

345.99万元，净利润为6,617.75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3、债务人：内蒙古永和氟化工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6、担保金额：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最高债权本金额（人民币5,000万

元）及主债权的利息及其他应付款项之和。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其提高融资

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财务信息和资金使用情况能够进行

实时监控和掌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小，该等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子公司对上市公

司的担保）为52,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9.35%，以上担保

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

担保情况，亦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和制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2日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信仪器”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1,7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2320号文注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1,75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

数量为26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

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26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

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1,04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70%；网上发行数量为446.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即1,487.50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7.70元/股。

禾信仪器于2021年9月1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

统网上定价发行A股446.25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2021年9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9月3日（T+2日）披露的《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

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9月3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

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9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

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

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

象账户将在2021年9月6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

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根

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

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

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

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

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6,065,959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23,342,961,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911711%。配号总数为46,685,923个，号码范围

为100,000,000,000一100,046,685,92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230.92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148.7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92.5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59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54894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9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东方路778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9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日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隆新材”、“公司”或“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

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２３１５

号文予以注册。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汇隆新材”，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０５７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商证券”、“保荐机构”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０３

元

／

股，股份数量为

２

，

７３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３６．５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５１．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７８．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３７４．４１９１９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４６．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本次发行的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０５．９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３２４．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

签率为

０．０１４９６１２４２０％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６８３．９３７０５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３

，

２１８

，

７０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０６

，

１４６

，

１７７．０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１

，

７９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１７５

，

０３７．９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４

，

０５８

，

４３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１２

，

８８９

，

２０８．９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

，

０６８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８

，

５７６．０４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网下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１

上海孝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孝庸资产

－

招享股票中性

２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６８ ８

，

５７６．０４ １

，

０６８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次发行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０５８

，

４３２

股，其中网下比

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４０９

，

８３９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

的

１０．０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１

，

０６８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

中

１０７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２％

。本次网下发

行共有

１

，

４０９

，

９４６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

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

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２２

，

８６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８３

，

６１３．９８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０．０８３８％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中的

１０７

股（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份数量

１

，

０６８

股的

１０％

（向上取整））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８０１０５９２５

、

８０１０８５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浙江汇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８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５０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

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

“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

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

（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在《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

有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

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２

，

４８０．００

万股， 占发行人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２５．０３％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９

，

９０９．４０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

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

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２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战

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

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４９．２０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０６．８０

万股，约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站：

全景·路演天下（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和经济

参考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盈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６８５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并拟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０．００％

。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

日（

Ｔ－１

日，周五）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地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附件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显盈科技”、“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６８５

号文予以注册。《深圳市显盈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并置备

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以下简称“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０％

。 本次发

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４７．５８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

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

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

Ｃ３９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４９．３４

倍（因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２３

：

５９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尚未发布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

日

证监会行业市盈率， 故选取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７．５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９．６０

倍，不

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Ｔ＋２

日）公告的《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

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８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

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新股为

１

，

３５１．００

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１％

。 本次发

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价格

４７．５８

元

／

股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Ｔ

日）前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证

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

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

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国家法律、法

规禁止购买者除外）权限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６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红湖东路西侧嘉达工业园

７

栋厂房

１０１

（

１－４

层、

６－８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９８８１８０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９６６８

号华润置地大厦

Ｃ

座

３１－３３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９４７６８６

发行人：深圳市显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

日


